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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像的审美价值与传媒艺术功能剖判

【作者】张晶

【内容提要】 

  图像是与传统造型艺术的形象相对而言的、由电子技术复制出来的虚拟性形象。图像以其动态

性、连续性和直观性等特征使审美主体的视觉审美能力得到了大大提高。图像作为当代大众传媒的最

为基本的元素，是传媒的艺术语言。在当代的艺术场域中，传媒文艺具有整合、统领其他艺术样式的

地位与功能。大众传媒以电视为最主要的载体。电视就其艺术一端而言，使艺术的各门类通过图像造

就了视觉文化的时代氛围。艺术的各个门类通过图像产生了较之传统艺术各门类更为协调、更具内在

联系的共通性。对于当今的审美活动来说，这种特征与关系，使人的审美感知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

段，尤其是视觉的审美能力与其他感官的审美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贯通。同时，也对人的抽象能力与

文字把握能力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浅表化与钝化。 

【关键词】 图像 审美价值 传媒文艺 艺术门类

  一   图像作为视觉艺术的基本元素   

  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，图像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存在已是一个客观的事实，无须多加议论。

因而，我们这个时代被很多学者称之为“图像时代”或“视觉文化时代”。图像在人们的生活中呈现

出日益强化的趋势，这样也使人们处在更为泛化的艺术氛围之中。所谓“日常生活审美化”的命题，

其关键就在于图像或云影像所据有的主导地位。海德格尔敏锐地指出：“根本上世界成为图像，这样

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。”[1]所谓“世界成为图像”也即指人们以图像化的方式来构造我们的

“生活世界”。 

  我们所说的“图像”（包括视像、影像等说法）指凭借当代的大众传媒，通过电子等高科技手段

大批复制生产出来的虚拟性形象。这样说是为了将在当今时代成为标志性的审美元素的图像，和以往

时代的艺术家用手亲自创作出来的视觉艺术作品区别开来。很明显，图像有着后者所无法取代的直观

性、虚拟性和逼真性。图像作为当代大众传媒的最为基本的元素，是传媒的艺术语言。 

  在美学的范围里，价值论美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当代美学的一个重要转向，它使审美活动中

主客体双方相互作用的关系得到了明确的揭示，而逸出了认识论美学的框架，同时，也使审美主体的

作用得到了强化。所谓价值，就是客体和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的（肯定或否定）关系。马克思主

义为价值论学说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。马克思本人就曾为价值下过非常科学的界说：“‘价值’这

个普遍的概念是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。”[2]非常深刻地道出了价值的本质

属性。价值在审美关系中可以说是根本的属性，因为审美关系并非仅仅是审美主客体哪一方面的占据

主导地位，而是在彼此的相互作用中所产生的。正如前苏联著名美学家斯托洛维奇所说：“人的审美

关系历来是价值关系，没有价值论的态度，要认识它原则上是不可能的。”[3]而更为重要的又在于在

审美关系中主体的评价性有着非常突出的地位。当然这种评价是以审美体验为其基点的，而不是以科

学认识为基点。我们之所以从价值论的角度来谈论图像，也是因为由此我们得到了一种进行审美评价

的权力。 

  图像在人们的审美需要及其满足（有一大部分属于替代性的满足）方面的功能是无可取代的。在

消费社会的文化背景中，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需要和以往是有相当明显的不同的。如果说以往的日常

生活的需要基本上是衣食住行等条件，当然也包括财富的积累，而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除此之外还更

多地包括着由符号和镜像印证的场域与身份的区隔。于此同时，人们的快感渴望也由以往较为单纯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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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理层面变为带有艺术和审美因素参杂其中。电子媒介手段和数字化的艺术在这里起了全方位的作

用。 

  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大众传媒用电子科技手段每天都把难以计数的图像（影像）呈现给人们的眼

前，图像成为更多的人难以离开的“伴侣”。这种情形，形成了我们对于世界的新的观看方式、把握

方式和理解方式。也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海德格尔才说：“从本质上看来，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

世界的图像，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。”[4]我们所意谓的“图像”，是以电子科技为其主要的生

产手段的，其突出的特征是其仿真性、动态性和批量性。严格来说，“图像”只能是一个“家族相

似”的、广义的概念，这个大家族中的各种图像，其实也是有着很大差异的。比如，电影、电视剧中

的图像、电子游戏、网络中的图像、广告中的图像和纸文本中的图像，其特质和给人们的审美感受都

有各自的特点。这些图像都是电子科技乃至数字技术的产物，与以往的绘画、雕塑等造型艺术相比，

其共同之处在于其虚拟的超真实感。文学作品的形象性是要靠审美主体对文字阅读后的想象而产生内

视性的审美空间，绘画、雕塑等造型艺术，虽然给人以直观，但它们都带有艺术家的明显印痕，体现

出强烈的形式表现能力，却难以使人产生置身于真实的空间之内的审美感受。相对来说，我们所谈论

的“图像”就不同了，它们以电子科技所创造的类于高度真实的世界，往往使我们置身于其间，而忘

却了真正的现实世界的存在。这便是博德里亚所说的“超真实”。博德里亚说：“景像不再能让人想

象现实，因为它就是现实。影像也不再能让人幻想实在的东西，因为它就是其虚拟的实在。”[5]其

实，我们在面对传统的造型艺术作品时是进入艺术家的特定的艺术世界，那些艺术形象带有创作主体

的强烈色彩；而当我们面对大众传媒所制作的图像时，则如同进入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世界之中，似乎

无须经过艺术家的折射。 

  作为审美对象，图像的大量存在，使我们对审美快感的涵义不能不作重新的反思。经典美学对于

审美经验的界定在图像审美中遇到了颠覆性的障碍，如果图像作为审美对象能够成立的话，康德式的

“审美无利害”的铁律似乎在今天的审美现实中很难奏效。康德在《判断力批判》中提出了“那规定

鉴赏判断的快感是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”著名命题，将审美快感与利害关系严格地剥离开来，他认为

“一个关于美的判断，只要夹杂着极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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